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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建築適宜性評估

山坡地建築法規簡介

山坡地水土保持簡介



山坡地水土保持簡介

山坡地簡介
水土保持計畫
山坡地網路資源應用



什麼是山坡地?

水土保持法第3條：

那⼀塊是
山 坡地 ?



山坡地需經公告才是

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
關參照自然形勢、行政
區域或保育利用之需要
劃定範圍，報請行政院
核定公告：

 國有林事業區
 試驗用林地
 保安林地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第3條所稱山坡地

山坡地 面積2,640,173公頃

標高≧100 m。
標高＜100 m，而

其平均坡度＞5%。
平地

山坡地

國有林地

保安林地
實驗林地

1,656,520公頃 983,653公頃

27.31%

45.99% 26.70%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平地

山坡地

國有林地

保安林地
實驗林地

1,656,520公頃 983,653公頃

27.31%

45.99% 26.70%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961,933
公頃

961,933
公頃

坡度 %

100m

5m
5%



山坡地需經公告才是

重點：山坡地範圍
需經中央或直轄市
主管機關公告才是
法定山坡地

新北市範圍桃園市範圍

地點：
新北市鶯歌與桃園
市八德區交界

是山坡地非山坡地



山坡地需經公告才是

重點：山坡地範圍
需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
關公告才是法定山坡地

山坡地

非山坡地

山坡地

非山坡地

非山坡地



山坡地如何查詢?

查詢網址：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 行動水保服務網 (ardswc.gov.tw)

行動水保網站查詢



山坡地如何查詢?



臺北市查詢：
臺北市山坡地資訊整合系統 (gov.taipei)

新北市查詢：
新北市山坡地範圍線上公開查詢系統 (ntpc.gov.tw)

山坡地如何查詢?



臺北市特有山坡地介紹

臺北市特有之-山限區 (只有建築用地)
山限區-適用「臺北市都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

制規定」 區域(原「臺北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
點」)

原臺北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
⼀、為加強都市計畫區內山坡地開發 建築之管理及維護環境

品質，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以都市計畫發展區內（不 含保護區、農業區）或

指定作公共設 施用地有關開發建築行為並於都市 計畫圖
說中加以劃定之山坡地區，為 適用範圍。

⼗⼀、本要點在各該都市計畫圖說中 加以載明，以作為實施
之依據。

山坡地-水土保持法第3條規定之山坡地

二者間/沒有必然關係

山限區查詢
都市計畫整合查詢系統
https://www.webgis.udd.gov.taipei/upis/



臺北市 山限區/法定山坡地關係



山限區 法定山坡地

住二山限區係依都市計畫規定劃定，基地開發是否需擬具水土保持計畫無絕對關係。
基地如位於現行公告山坡地範圍，才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審。
二者法規來源不同，要求事項不相同

臺北市 山限區/法定山坡地關係



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3.0版)
住二山限區係依都市
計畫規定劃定，基地
開發是否需擬具水土
保持計畫無絕對關係
。基地如位於現行公
告山坡地範圍，才須
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
審。

如本案是山限區
但非法定山坡地
所以本案不用提
水土保持計畫

臺北市 山限區/法定山坡地關係

山坡地

山限區



山坡地水土保持簡介

山坡地簡介
水土保持計畫
山坡地網路資源應用



水土保持
宗旨

涵養水源
減免災害

保育
水土資源

合理利用

實施水土保持處理
與維護

水土保持宗旨



水土保持法 第八條

下列地區之治理或經營、使用行為，應經調查規劃，依水土保
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
⼀、集水區之治理。
二、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
三、探礦、採礦、鑿井、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
四、修建鐵路、公路、其他道路或溝渠等。
五、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開發建築用地，或設置公園、墳墓、

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堆積土石、處理廢棄
物或其他開挖整地。

六、防止海岸、湖泊及水庫沿岸或水道兩岸之侵蝕或崩塌。
七、沙漠、沙灘、沙丘地或風衝地帶之防風定砂及災害防護。
八、都市計畫範圍內保護區之治理。
九、其他因土地開發利用，為維護水土資源及其品質，或防治

災害需實施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
前項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處理



水土保持法-非農業使用規定

水土保持法 第⼗二條

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下列行為，應
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定，如屬依法應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並應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
⼀併送核：
⼀、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

或整坡作業。
二、探礦、採礦、鑿井、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
三、修建鐵路、公路、其他道路或溝渠等。
四、開發建築用地、設置公園、墳墓、遊憩用地、運動

場地或軍事訓練場、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或其他
開挖整地。

前項水土保持計畫未經主管機關核定前，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開發或利用之許可。



水土保持法架構

1.立法目的

2.適用上之優先順序

5.水土保持義務人

6.權限之委託

7.技師簽證制度

8.推廣教育之實施

3.主管機關

4.名詞定義

本法之制定係為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以保育
水土資源，涵養水源，減免災害，促進土地合理利用
，增進國⺠福祉為⽬的。

水土保持，依本法之規定；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中央：行政院農業部、交通部(授權)。
地方：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1)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2)水土保持計畫(3)山坡地
(4)集水區(5)特定水土保持區(6)水庫集水區(7)保護帶
(8)保安林

土地之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

(1)⼀般技師簽證(第6條)
(2)特殊專業技師簽證(第6-1條)

總
則



水土保持法架構

1.範圍(第8條)

2.河川集水區之治理規劃(第9條)

5.應擬具水計之開發行為(第12條第1項)

6.水土保持計畫優先程序(第12條第2項) 

7.須擬具水規之時機(第12條第3項)

3.宜農牧地之水土保持(第10條)

4.林地水土保持(第11條)

⼀
般
水
土
保
持
之
處
理
與
維
護

8.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第12條第4項)

9.國家公園水土保持(第14條)

10.審查費收取(第14-1條第1項)

11.審查機制明確化(第14-1條第2項) 

a.集水區之治理。
b.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
c. 探 礦 、 採 礦 、 鑿 井 、 採 取 土 石 或 設 置 有 關

附屬設施。
d.修建鐵路、公路、其他道路或溝渠等。
e. 於 山 坡 地 或 森 林 區 內 開 發 建 築 用 地 ， 或 設
置 公 園 、 墳 墓 、 遊 憩 用 地 、 運 動 場 地 或 軍
事 訓 練 場 、 堆 積 土 石 、 處 理 廢 棄 物 或 其 他
開挖整地。

f. 防 止 海 岸 、 湖 泊 及 水 庫 沿 岸 或 水 道 兩 岸 之
侵蝕或崩塌。

g. 沙 漠 、 沙 灘 、 沙 丘 地 或 風 衝 地 帶 之 防 風 定
砂及災害防護。

h.都市計畫範圍內保護區之治理。
i. 其 他 因 土 地 開 發 利 用 ， 為 維 護 水 土 資 源 及
其 品 質 ， 或 防 治 災 害 需 實 施 之 水 土 保 持 處
理與維護。

a、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
修築農路或整坡作業。

b、探礦、採礦、鑿井、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
附屬設施。

c、修建鐵路、公路、其他道路或溝渠等。
d、開發建築用地、設置公園、墳墓、遊憩用

地 、 運 動 場 地 或 軍 事 訓 練 場 、 堆 積 土 石 、
處理廢棄物或其他開挖整地。

*如屬依法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並應
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併送核

水土保持計畫未經主管機關核定前，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開發或利用許可。

有些開發行為比較特殊，或其規模不大，或
為特定目的之需要，如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種類及規模，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代替水土保持計畫；其種類及規模，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依第⼗二條規定，審核水土保持計
畫或水土保持規劃書，應收取審查費。



水土保持義務人

依水土保持法規定，應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
護者，該土地之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權人。

◎水土保持義務人採概括式
◎因水土保持是全面性工作

經營人 使用人 所有權人

99.12.30.農授水保字第0991872668號函

建造執照稱
起造人
水土保持法稱
水土保持義務人



水土保持持
第12條 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下列行為，
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定，如屬依法應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並應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
併送核：

農業使用所需之修築農路或整坡作業。
探礦、採礦、鑿井、採取土石。
修建鐵路、公路、其他道路或溝渠。
開發建築用地、設置公園、墳墓、遊憩用地、運動場地

或軍事訓練場、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或其他開挖整地。

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之種類



水土保持計畫之規模

指定規模以上

指定規模以下

無開挖整地

水土保持計畫

簡易水土保持申
報書

免擬具計畫
純屬建築行為解釋函已廢除，建
築案均應申請水土保持計畫或簡
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提送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條件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 第三條

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本法第⼗二條第⼀項各款行為，且
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未滿二千立方公尺，
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種類及規模
如下：
⼀、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路

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業：未

滿二公頃者。
三、修建鐵路、公路、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路基寬度未滿

四公尺，且路基總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
四、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拓寬路基或改變路線之路基總面

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
五、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

五百平方公尺者。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 第三條

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本法第⼗二條第⼀項各款行為，
且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未滿二千立方公
尺，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種類
及規模如下：
六、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產設施、林業設施之林業經營

設施或畜牧設施之養畜設施、養禽設施、孵化場(室)設
施、青貯設施：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
⼀公頃；免申請建築執照者，前開建築面積以其興建設
施面積核計。

七、堆積土石。
八、採取土石：土石方未滿三⼗立方公尺者。
九、原住⺠在原住⺠族地區依原住⺠族基本法第⼗九條設

置公園、墳墓、運動場地、規定採取礦物或其他開挖整
地：開挖整地面積未滿⼀千平方公尺。

提送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條件



山坡地水土保持簡介

山坡地簡介
水土保持計畫
山坡地網路資源應用



山坡地常用網站資源



水土保持計畫常用網路資源

地理位置圖(⼀)-經建版地形圖
https://maps.nlsc.gov.tw/ (國土測繪中心)



地理位置圖(二)-像片基本圖
https://maps.nlsc.gov.tw/ (國土測繪中心)

水土保持計畫常用網路資源



80年地形圖/各版次地形圖-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 (gov.taipei)
https://www.historygis.udd.gov.taipei/urban/

特別注意-80年地形圖
1.地形等高線為2m⼀條。
2.有些等高線有缺漏。
3.計算平均坡度之等高線

得以每二公尺⼀條或以
平均內插之方式，輔以
每⼀公尺⼀條之等高線
間距計算基地原自然地
形平均坡度。

1.臺北市地形分南北區。
2.約每2年重測⼀次。

水土保持計畫常用網路資源



最新地形圖 (108年版)
http://www.historygis.udd.taipei.gov.tw/urban/map/

水土保持計畫常用網路資源

可以歷史圖資展示系統中
查到歷年地形圖

3.可以做航測影像比對。



山崩地滑敏感區
https://maps.nlsc.gov.tw/ (國土測繪中心)

水土保持計畫常用網路資源



地質圖
https://geomap.gsmma.gov.tw/gwh/gsb97-1/sys8a/t3/index1.cfm
地質調查與礦業管理中心 地質資料整合查詢

水土保持計畫常用網路資源



中央山坡地法規
新北市山坡地單行法規
臺北市山坡地單行法規
基隆市山坡地單行法規

山坡地建築法規簡介



中央山坡地建築法規

法令依據

⼀、山坡地建築管理辦法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三章山坡地建築專章

三、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

基地面積>3000m2 ，辦理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四、水土保持法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水土保持手冊



建築法規規定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三章山坡地建
築專章第261條
⼀、平均坡度：係指在比例尺不⼩於⼀千二百分之

⼀實測地形圖上依左列平均坡度計算法得出之
坡度值：

(⼀) 在地形圖上區劃正方格坵塊，其每邊⻑不大於
25公尺。

水土保持法規規定
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25條
坡度之計算方法，有實測地形圖者採坵塊法，無實
測地形圖者採等高線法。方法如下：
⼀、坵塊法：
(⼀)在地形圖上每10公尺或25公尺畫⼀方格坵塊。

中央法規坡度分析規定

二法規定不同需分開處理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三章
山坡地建築專章

第264條 山坡地地面上之建築物至擋土牆
坡腳間之退縮距離，應依左列公式計算：

建築物退縮擋土牆規定

若擋土牆上方無載重，且是平坦的 θ=0°

建築物與擋土牆退縮距離

D= H/2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三章
山坡地建築專章

第265條 基地地面上建築物外牆距離高度
⼀點五公尺以上之擋土設施者，其建築物
外牆與擋土牆設施間應有二公尺以上之距
離。但建築物外牆各點至高度三點六公尺
以上擋土設施間之水平距離，應依左列公
式計算：

Ｈ－３.６
Ｄ≧２＋───────────

４
Ｈ：擋土設施各點至坡腳之高度。
Ｄ：建築物外牆各點及擋土設施間之水平距離。

建築管理組 1999-05-10
內政部營建署88.5.10八⼗八營署建字第12472號函
按山坡地地面上之建築物至擋土牆間之退縮距離，
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六⼗四條及
第二百六⼗五條所明定。至上開規定係為規範山坡
地地面上建築物至其上邊坡擋土牆間之退縮距離，
惟其至下邊坡擋土牆間之退縮距離並不在此限。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六十四條及第
二百六十五條之規定，是否適用於建築物與其下邊
坡擋土牆之退縮距離⼄案

建築物無需退縮下邊坡擋土牆

建築物退縮擋土牆規定



地
界
線

地
界
線

建築物退縮上邊坡擋土牆距離
1.建技264、265條
2.至建築物外牆
3.既有擋土牆也需退

地面上建築物

下邊坡擋土牆

建築物無需退縮
下邊坡擋土牆

退縮距離 D1

建築物退縮擋土牆規定

H

θ

建築物與擋土牆退縮距離
D1=

ுଶ ሺ1  𝑡𝑎𝑛θሻ

上邊坡第⼀進
擋土牆



中央山坡地法規
新北市山坡地單行法規
臺北市山坡地單行法規
基隆市山坡地單行法規

山坡地建築法規簡介



法令依據

⼀、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

二、新北市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審查(含例年補充規定)
基地面積>3000m2 ，辦理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二類審查

基地面積<3000m2 ，查核六類規定不符者，辦理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類審查

三、水土保持規定
新北市水土保持計畫行政審查承辦技師自主查核表

新北市山坡地建築法規



新北市於109年統合原來的下列規定
1.新北市山坡地申請建築許可設置擋土設施理

維距離審查基準
2.新北市山坡地建築基地免退縮設置人行步道

認定原則
3.新北市政府山坡地地形建造執照基地地認定

及擋土牆設置審查規定
4.新北市政府山坡地建造執照變更設計提送加

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委員會審查規定

重新訂定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
為新北市申請山坡地建築執照最重要的規定。

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



「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

⼀、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以
下簡稱施工編)第二百六⼗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平均坡度超過百
分之三⼗規劃設置項目及施工編第二百六⼗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山坡地建築免退縮設置人行步道相關事項，並為加強審查山坡地
建築管理事項，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範圍為經本府依水土保持法或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劃
定之山坡地。

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



三、 山坡地可開發建築範圍認定及檢討方式如下：
(⼀) 原始地形

1. 以中華⺠國八⼗八年（含以前）之地形圖為認定者，並經本
府農業局查復無違反水土保持相關法規之查報取締及違規之
紀錄。

2. 經本府農業局查復有紀錄在案者，應採用各區域實施建築管
理當時之圖資為認定。

3. 另依法申請整地之雜項執照並取得雜項使用執照者，或依法
辦理市地重劃完竣者，以核定之坡度（坵塊）分析及地形為
原始地形認定。

(二) 現況實測地形圖等高線應為⼀公尺⼀條，圖幅比例不得⼩於
⼀千二百分之⼀。

(三) 地形檢討應依施工編第⼗三章山坡地建築簽證檢討坵塊分析，
採⼗公尺坵塊邊⻑計算平均坡度，以同⼀方向、大⼩、⾓度
分析檢討原始地形與現況地形之坵塊，並將原始地形與現況
地形分析後之坵塊圖以坡級疊圖，排除不可開發建築之坵塊
範圍，並套繪建築物、水土保持設施及道路（通路）。

可於線上下載申請書表填寫
或綜合行政櫃台臨櫃填寫辦理。

原始地形/現況實測地形 坡度分析

 詳細可參考 112.9.7 山坡地加強審查會
議重點及應注意事項-黃信銘股⻑簡報



若對歷史航照圖資地形等高線有爭議或與現場明顯不
符者，可申請第三公正專業機構提其他佐證資料處理

原始地形/現況實測地形 坡度分析



取自
112.9.7 
山坡地
加強審
查會議
重點及
應注意
事項-建
照科黃
信銘股
⻑簡報

原始地形/現況實測地形 坡度分析



四、山坡地建築基地應符合人車分道之規劃。
山坡地建築基地符合以下條件之⼀者，得免退縮設置人行步道：

(⼀) 依都市計畫或其他法令規定應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之地區，已於建築基
地設置達⼀點五公尺之可供公眾通行寬度。

(二) 建築基地與指定建築線之道路上、下邊坡高差達⼀點五公尺以上，且擋土牆
已施築完成。

(三)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增建、修建，無涉及整地。
(四) 建築基地內通路已符合人車分道功能。
(五) 經本府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組（以下簡稱山坡地審查⼩組）審查核准。

免設置人行步道規定

詳細處理方式可參考 112.9.7 山坡地加強審查會議重點及應注意事項-建照科
黃信銘股⻑簡報



五、 山坡地建築基地之擋土設施應定期維護，且與地界間應留設符合下列規定
之維護距離。但因基地條件特殊，經山坡地審查⼩組審查核准者，不在此限：
(⼀) 擋土設施上邊坡坡頂至地界線最⼩維護距離為三公尺，但擋土牆高度⼩於

三公尺者，依其高度留設。
(二) 擋土設施下邊坡坡趾至地界線最⼩維護距離為二公尺。

擋土牆退縮地界規定

地
界
線

地
界
線

上邊坡至地界退
縮維護距離至少
3m，擋土牆⼩
於3m 留設擋土
牆高度

下邊坡至地界
退縮維護距離
至少2m

下邊坡若鄰人行
步道仍是要留設
至少 2m，除非
提坡審⼩組審查
同意才得縮⼩

≧2m

≧3m



六、 山坡地建築物之配置、整地高程及擋土設施設置應符合下列條件：
(⼀) 臨建築線或基地內通路邊之第⼀進擋土設施高度不得大於三公尺。
(二) 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且道路高差六公尺以上者，建築物應分棟配置。
(三) 整地後高程不得高於四周現況及道路之最高點。
(四) 基地地面認定於建築物內部應以空間區劃作為劃分原則，於建築物外部應設

有實質地盤面，且地下層外牆面與基地境界線或擋土牆間，應以淨寬⼀點五
公尺以上填土覆蓋，且下方不得再作為地下室開挖範圍。

(五) 地下室外牆車道開⼝寬度應以法定車道寬度規定設置，且每⼀設計基地地面
及每⼀側應以⼀處車道開⼝為原則。但以單向通行之車道者不在此限。

因基地條件特殊，經本府山坡地審查⼩組審查核准者，得不適用前項第三款至第
五款之規定。
建築基地非屬法定山坡地，經整地後之擋土牆高度超過⼀點五公尺者，準用前點
及前二項規定。

基地整地面及地面高程規定



地
界
線

地
界
線

地面上建築物

地下層

整地後高程不得高於四周現況及道路之最高點

地
界
線

地
界
線

地面上建築物

地下層

基地整地面及地面高程規定

整地不得高於
基地最高點



地
界
線

地
界
線

上邊坡擋土牆

地面上建築物

下邊坡擋土牆

地下層外牆面與基地境
界線或擋土牆間，應以
淨寬1.5m以上填土覆蓋，
且下方不得再作為地下
室開挖範圍

地下層

≧ 1.5m

建築物外部應設有實質地盤面

基地整地面及地面高程規定



七、 基於確保山坡地建築基地之通行、公共設施管溝使用及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
需要，經本府審查核准，得有條件規劃設置下列項目：

(⼀) 建築基地範圍之基地內通路、類似通路或經道路主管機關認定非屬道路附屬
設施之跨越人行天橋，應有適當邊坡穩定處理，其經山坡地審查⼩組審查核
准者，得設置於平均坡度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五範圍內之坵塊。

(二) 建築基地範圍之公共設施管溝（包含下水道、雨水、家庭污水、事業廢水、
自來水、電信、電力等），應有適當邊坡穩定處理，其經山坡地審查⼩組審
查核准者，得設置於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五⼗五之坵塊。

(三) 屬水土保持計畫所載之排水、截水溝或滯洪、沉砂及擋土設施，其水土保持
計畫經本府農業局審查核准者，得設置於平均坡度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
五範圍內之坵塊。

設施設置於坡度>30%放寬規定

詳細處理方式可參考 112.9.7 山坡地加強審查會議重點及應注意事項-建照科
黃信銘股⻑簡報



八、 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案件，應設置三年自動監測設備，及與本府山坡地社區
智慧防災即時示警監控平臺介接通訊協定，並於使用執照核准前提交基地構造
及設施⻑期管理維護計畫。但因開發規模條件特殊，經山坡地審查⼩組審查核
准者，不在此限。

設置三年自動監測設備規定



九、山坡地建築基地有下列情形之⼀者，應於建造執照核准前完成舉辦公開說明會：
(⼀) 建築基地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且涉及已公告之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活

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或土石流潛勢區。
(二) 建築基地屬於非經開發許可編訂為可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或已開發建

築密集地區，且申請戶數達二戶以上並符合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新建工程。
(三)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其必要。

舉辦公開說明會規定

詳細處理方式可參考 112.9.7 山坡地加強審查會議重點及應注意事項-建照科
黃信銘股⻑簡報



⼗、經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通過案件，經建築師及專業技師簽證符合以下規定之⼀
者，應辦理山坡地雜項執照變更設計審查：

(⼀) 無地下室之建築物，配置變動達百分之⼗或⼀百八⼗平方公尺。
(二) 地下室開挖範圍變動達百分之⼗或⼀百八⼗平方公尺。
(三) 開挖深度變動達百分之⼗或建築基礎型式變更。
(四) 擋土牆高度、⻑度、位置或其構造型式變更。
前項第四款變更事項經本府農業局同意免辦理原核定水土保持計畫變更設計者，
免辦理山坡地雜項執照變更設計審查。

坡審變更設計審查規定

詳細處理方式可參考 112.9.7 山坡地加強審查會議重點及應注意事項-建照科
黃信銘股⻑簡報



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
可以下列項目，免受規定

(⼀)免留設1.5公尺人行步道
(二)免退縮設置擋土牆維護距離
(三)地下室外牆車道開⼝寬度放寬
(四)平均坡度超過30％至55％設置基地內通路，

平均坡度超過55％設置公共設施管溝放寬(涉
及本項應提送第二類審查)

(五)其他依法得提審項目：免設置自動監測設備。

免上述規定坡審專章提會審查



依「山坡地雜項執照或雜項執照併建造執照申請案簽證查核表」下列需提坡審

⼀.申請基地面積達3000平方公尺以上，涉及整地者，應提送第二類審查
二.申請基地面積達3000平方公尺以上但未涉及整地；或申請基地面積未達3000平方公尺。請查核是否

符合下列第⼀款至第六款標準，未符合者應提送第⼀類審查
(⼀)申請基地面積全區平均坡度在15％以下且平均坡度15％以下坵塊面積佔申請基地面積二分之⼀以

上者(採用現況坡度分析查核)
(二)申請基地地界100公尺範圍內無活動斷層通過之疑慮者(採用新北市環境地質圖公告圖資之比例

≧1/10000及依中央地質調查所刊物「台灣活動斷層概論1/50萬台灣活動斷層分布圖說明書」審
認，圖說須專業技師簽證)

(三)申請基地範圍內單⼀邊坡開挖高度⼩於4m且單邊各進擋土牆開挖累計未達6m者
(四)申請基地範圍內地下室開挖深度未達3層樓或8公尺者；或申請基地範圍內地下室開挖深度不對等

高差未達4公尺者
(五)非屬中高潛感及低利用土地(採用新北市山崩潛感圖、土地利用潛力圖查核)
(六)非屬高潛感或很低利用土地(採用新北市山崩潛感圖、土地利用潛力圖查核)

案件提送加強坡審審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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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線

上邊坡擋土牆

地面上建築物

共構複壁，過樑不過版

地下層外牆面與基地境界
線或擋土牆間，應以淨寬
1.5m以上填土覆蓋，且
下方不得再作為地下室開
挖範圍

地下層

人行道 ≧1.5m
退縮維護距離 ≧2m

道路、通路填土

≧ 1.5m

建築物共構擋土牆/共構複壁擋土牆

建築物 (地下層)外共構複壁



地
界
線

地
界
線
或

建
築
線

地面上建築物

共構複壁，過樑不過版

地下層

道路
通路填土

建築物共構擋土牆型式
內政部函 92.12.17.台內營字第
0920090832號
說明：
⼀、(略)
二、案經本部邀集本部建築技術審議

委員會部分委員、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相關專業團體共同研商，獲致結
論如后

(⼀) 按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171條規
定，擋土牆不得作為建築物外牆
使用，但經建築主管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至使用坡側之建築物
外牆同時作為擋土設施，若依上
開但書規定，經該管主管建築機
關會同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查通
過者，當無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264條及第265條
之規定。

建築共構擋土牆

建築共構擋土牆與
建築物免退縮建技
264、265條

建築物共構擋土牆/共構複壁擋土牆

人行道 ≧1.5m
退縮維護距離 ≧2m

≧ 1.5m

不用退縮



建築物共構擋土牆/共構複壁擋土牆

取自
112.9.7 
山坡地
加強審
查會議
重點及
應注意
事項-建
照科黃
信銘股
⻑簡報



建築物共構擋土牆/共構複壁擋土牆

取自
112.9.7 
山坡地
加強審
查會議
重點及
應注意
事項-建
照科黃
信銘股
⻑簡報



依據新北市水土保持計畫行政審查承辦技師自主查核表，有下列滯洪沉
砂池規定：

⼀、滯洪沉砂池應儘量避免置於道路及建築物下方之範圍。

二、滯洪池出⼝請檢視是否得以安全排放及是否有迴水情形。

三、是否有涉及建築範圍內設置滯洪沉砂池、滯洪沉砂池以機械排水、
地錨擋土牆。

水土保持計畫滯洪沉砂池審查規定



中央山坡地法規
新北市山坡地單行法規
臺北市山坡地單行法規
基隆市山坡地單行法規

山坡地建築法規簡介



法令依據

⼀、臺北市都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山限區)
二、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審查山坡地辦理建築執照處理原則

三、臺北市山坡地申請雜項執照審查作業程序

四、臺北市建築基地整地及基地地面認定原則

五、臺北市山坡地基地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六二條第三項
但書規定認定基準

六、臺北市山坡地建築開發都市設計準則

八、水土保持規定

臺北市山坡地建築法規



臺北市山坡地建築法規

66

臺北市山坡地有兩種

引用臺北市山坡地建照大揭密-北市建照科李御嘉股⻑



臺北市山坡地建築法規

都審
30%下 30%~55% 55%以上

坵塊邊⻑
建築配置 建築配置 法空

開放空間 計建蔽率 計容積 水保設施
免計建築面
積之陽台、
雨遮可投影

建築配置 法空
開放空間 計建蔽率 計容積 水保設施

免計建築面
積之陽台、
雨遮可投影

山坡地 依都審
規則 ○可建築 X ○ ○ ○ ○ ○ X X X X ○

(水保決定)
X 25m

山限區
○

無開挖整
地建物配
置無水保

者免

○可建築 X X X X ○ ○ X X X X ○
(水保決定)

X 建蔽容積10m
建物配置5-10m

中央公告：山坡地 北市都計劃定：山限區
中央劃定，經內政部公告
(技則§260、山保條例§3)

(標高100m以上或平均坡度>5%)

臺北市都市計畫
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劃定範圍)

臺北市山坡地有兩種



臺北市山坡地建築法規

1 山限區
臺北市都計劃定公告
山開規定(都發局管)

山坡地
中央劃定內政部公告

建築技術規ch13
水保法(大地處管)

2個都中!
水保法+山開規定
大地處+都發局

山坡地建照分類

山坡地
建築管
理辦法

2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審查山坡
地辦理建
築執照處
理原則

3
4

5

加強山坡
地雜項執
照審查及
施工查驗
執行要點

臺北市都
市計畫劃
定山坡地
開發建築
管制規定

臺北市山
坡地開發
建築都市
設計準則



原始地形/現況實測地形 坡度分析

八、山坡地開發之相關設計應符合下列規定：
(⼀)應以比例尺不得⼩於1/1000⺠國 80年至84年本府航
空攝影測量方式測繪數值地形圖且及依下列坵塊邊⻑分別
計算原自然地形平均坡度，作為建蔽率、 容積率檢討及建
築配置之基準。

1. 建蔽率、容積率檢討：坵塊邊⻑為10m。但屬本規定
第⼀點第六款者得為以整數計之五公尺至⼗公尺。

2. 建築配置：坵塊邊⻑為以整數計之5m至10m
(二)建物配置分析：申請者應檢附經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之
現況實測圖，並使用與前款建築配置計算平均坡度相同之
坵塊圖及以相同位置、方向套繪計算現況坡度，其現況平
均坡度超過30%部分，除屬排水、截水溝或滯洪、沉砂設
施及擋土安全之水土保持設施外，不得開挖整地及作為建
築使用。
(三)其餘相關設計規定依「臺北市山坡地開發建築都市設
計準則」辦理。

第260條
本章所稱山坡地，指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之規
定劃定，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
第261條
本章建築技術用語定義如左：
⼀、平均坡度：係指在比例尺不⼩於1/1200實測地形圖

上依左列平均坡度計算法得出之坡度值：
(⼀)在地形圖上區劃正方格坵塊，其每邊⻑不大於25公尺
第262條
山坡地有左列各款情形之⼀者，不得開發建築。但穿過
性之道路、通路或公共設施管溝，經適當邊坡穩定之處
理者，不在此限：
第⼀項第⼀款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55%者，不得計
入法定空地面積；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30%且未逾
55%者，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不得配置建
築物。但因地區之發展特性或特殊建築基地之水土保持
處理與維護之需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另定適用
規定者，不在此限。

山限區 山坡地
臺北市計
畫劃定山
坡地開發
建築管制

規定

技規
Ch13



臺北市地形圖數值圖檔供應系統
http://www.map.udd.taipei.gov.tw/main.html

原始地形申請

臺北市原始地形規定：

應以比例尺不得⼩於⼀千分之

⼀⺠國80年至84年本府航空攝

影測量方式測繪數值地形圖及

依下列坵塊邊⻑分別計算原自

然地形平均坡度，作為建蔽率、

容積率檢討及建築配置之基準。



案件評估時-如何快速取得80年地形圖及其圖號
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 (gov.taipei)
https://www.historygis.udd.gov.taipei/urban/

取得80~84年地形圖時應特別

注意下列事項：

1.地形等高線為2m⼀條。

2.有些等高線有缺漏。

3.計算平均坡度之等高線得以

每二公尺⼀條或以平均內插

之方式，輔以每⼀公尺⼀條

之等高線間距計算基地原自

然地形平均坡度。

原始地形-臺北市地形圖數值圖檔



山限區申請與水土保持相關之規定

二、基地內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超過30%者，除屬
排水、截水溝或滯洪、沉砂及擋土安全之水土保持
設施外，不得開挖整地及作為建築使用，亦不得計
入檢討建蔽率及容積率，但得計入開發面積。⺠國
88年6月7日前已完成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地區，不
在此限。

三、基地臨接未開闢都市計畫道路部分，申請者應
自行開闢完成並供公眾通行為原則。但對基地環境
有影響之虞者，其道路開闢型式及寬度等 ，得送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並經本府核准者，得不受本項原則規定
及「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第28條之限制。

六、山坡地範圍內之開發案，須先經臺北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取得
開發許可。

坡度30%以上：
1.只能設置排水、截水溝或滯洪、

沉砂及擋土5種水保設施!
2.不能整地(做景觀也不行)!
3.不能計建蔽&容積

山限區要開闢道路!
只是可以都審突破
通案道路設計標準。

山限區要
都審!

臺北市都市
計畫劃定山
坡地開發建
築管制規定



1.位於上開山坡地者，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規定格式，
提送水土保持規劃書(本文及圖說 30 頁內為原則)併於都審報
告書。

2.水土保持規劃書應併附臺北市水土保持規劃書查核表送審，
並將工程地質評估及水保設施配置圖說納入都審報告書 本文。

3.水土保持規劃書審定後如有變更，應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
督辦法第 8-1 條規定辦理。

4.坵塊分析檢討：
(1) 以 80-84 年政府機關出版之實測地形圖及技師簽證之現況

測量圖，進行坵塊分析、套繪，判別基地最後可開發範圍
檢討，且計算平均坡度時，方格尺度及放置位置均應 相
同。

(2) 建築及景觀配置圖應套繪坵塊分析結果，據以判別建物座
落位置及開發之適法性。

5. 開發案應清楚標示基地內、外高程，以及整地前、後說明，
並於相關剖面圖說套繪現況地形。

山限區申請與水土保持相關之規定

臺北市都市
計畫劃定山
坡地開發建
築管制規定

山限區要都審
都審要提水土
保持規劃書



都審、坡審、水土保持審查流程規定



1山坡地
建築管
理辦法 2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審查山坡
地辦理建
築執照處
理原則3加強山坡

地雜項執
照審查及
施工查驗
執行要點 4
5

臺北市都
市計畫劃
定山坡地
開發建築
管制規定臺北市山

坡地開發
建築都市
設計準則

山坡地建築5大法規綜理表



山坡地會勘紀錄綜理表



鄰接山坡地案件

第7點 申請案件鄰接適用台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
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或山坡地形地區，應由建築師或相
關專業技師依左列規定，調查評估無礙相關山坡地保育規定、
或檢討必要之水土保持及防災設施，並簽證負責。鄰地為公
有地者必要時由起造人報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配合
加強水土保持設施。

1.經依山坡地專章檢討鄰地（與地界線間距25
公尺範圍內）及基地之平均坡度，在30%以
下，其開發安全由建築師簽證負責辦理。

2.若前款其中⼀坵塊之平均坡度超過30% ，其
開發安全應擇請水土保持、土木工程、大地
工程或應用地質等之相關專業技師之⼀簽證
負責辦理。

3.若第⼀款其中⼀坵塊之平均坡度超過55%，
應檢討符合山坡地專章第⼀節及第264、265
條擋土牆與建築物間距離規定，但經第二款
相關技師檢討並送特殊結構委託審查單位審
查即可，不影響開發安全及水土保持者，不
在此限。

三、建築基地範圍包含「法定山坡地及非法定
山坡地」時，其建築物依本規則第264條、第265
條、267條及268條之檢討
方式如下：
（⼀）座落於「非法定山坡地」之建築物(含地下

室範圍)，基於建築基地整體安全考量，應
依本規則第264條、第265條檢討辦理。至
第267條及第268條僅係規範建築物之地下
各層最大樓地板面積及高度限制，故免予
檢討適用。

（二）座落於「法定山坡地及非法定山坡地」之
整幢建築物(含地下室範圍)，基於建築基地
整體安全及建築物整體設計考量，應依本
規則第264條、第265條、第267條及第
268條檢討辦理。

（三）基地位處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國家公園
計畫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107.08.21基地範圍包含「法定山坡地及
非法定山坡地」山坡地專章檢討

鄰近山限區 鄰近山坡地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

審查山坡地
辦理建築執
照處理原則

建技
規則
Ch13

S<30%：
建築師簽證。
S>30% ：
專業技師簽證。
S>55% ：
檢討技規264、
265擋土牆退
縮間距，外審
可例外。



鄰接山坡地案件

鄰近山限區/山坡地排水審查
申請案件鄰接適用台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
點、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或山坡地形地
區，需依98.3.18府授工水字第
09830458300號函於建造執照申請階段（建
造執照核准前），會辦工務局水利處檢視其
區域排水系統相關設施與銜接等問題。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

審查山坡地
辦理建築執
照處理原則

111.10.27工務局水利處-「鄰接山坡地」建築
執照之排水審查適用範圍

二、原…基地建築線距山坡地地界線於25公尺以
內之建築開發案者（含毗鄰山坡地之建築開發案），
於建造執照申請階段即需會辦本局水利處，…。

三、惟經檢討前開「基地建築線」修正為「建築基
地境界線」，即適用對象為建築基地境界線距本市山
坡地界線25公尺以內（含毗鄰山坡地）之建築開發案
者，於建造執照申請階段即需會辦本局水利處。而本
局水利處「鄰接山坡地」排水審查，除雨水面漫流至
道路外，須就建築基地綜整檢視，考量社區整體排水
量、山坡地雨水等流經社區之排水量，以維社區及鄰
接山坡地之整體安全。

鄰近山坡地25公
尺範圍內，要提
水利處鄰近山坡
地排水審查



廣告時間-臺北大拓課

若大家再詳細了解臺北市山坡地建照如何申請，可至
Youtube 搜尋臺北大拓課，裡面有相關上課內容，可供
大家參考



中央山坡地法規
新北市山坡地單行法規
臺北市山坡地單行法規
基隆市山坡地單行法規

山坡地建築法規簡介



法令依據

⼀、基隆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作業程序

二、基隆市山坡地開發建築基地條件特殊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二百六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認定標準

三、基隆市山坡地建築之擋土牆作為建築物外牆共構使用審查作業細則

四、基隆市山坡地申請建築許可設置擋土設施處理維護距離審查要點

基隆市山坡地建築法規



基隆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作業
程序
二、適用範圍：本市凡屬水保單位（即農林科）

報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山坡地範圍且如符合下列
條列者：

(1).非都市土地已編定或變更編定為可建築用地或
經核准得開發建築，其建築基地面積在三千平
方公尺以上之山坡地，涉及開發整地，且須辦
理水土保持計畫審查者。

(2).都市計劃地區未經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且建
築基地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山坡地（原
有基地內申請增建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最大建
蔽率後未達三千平方公尺者，不在此限），涉
及開發整地，且須辦理水土保持計畫審查者。

(3).面積未達前（1）、（2）款範圍，惟開挖土
方超過二千立方公尺或新設擋土墻高度超過四、
五公尺或整地後基地內基地高差超過六公尺者。

三、審查⼩組由都市發展處處⻑擔任召集人，並由建築、
都市計畫、地政、水土保持、環境保護、衛生下水
道主管機關、自來水事業機構、電力事業機構及由
建築、地質、水保等七大技師公會專家代表組成。

六、審查⼩組或委託外審之審查項目應包括建築配置計
畫（含區位及使用強度）、鄰近之道路交通（含聯
外道路）、公共設施、地質條件、土地開挖、邊坡
穩定、擋土設施、排水設施及監測系統等項目。但
建築配置計畫、鄰近之道路交通及公共設施等項目
業經開發許可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與中央規定不同
部分

提送加強坡審規定



第⼀條 本認定標準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二百六⼗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建築物配置在坵塊平均坡度百分之三十以
上，未達百分之五十五之位置時，需擬具
適當之坡面穩定設計，並由審查⼩組審查
通過者，得不受同條第三項之規定限制。

第三條 該審查⼩組委由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基隆辦
事處籌組，並由基隆辦事處主任擔任召集
人，而參與審查⼩組人數至少邀請三個以
上相關技師公會派員會同審查，且據實際
需要得增加之。

第四條 申請審查案件申請人為該案件之起造人，
申請審查時應依據本認定標準附
表之收費逕向向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基隆辦
事處繳納審查費用。

第五條 申請審查之案件應自行準備如下資料：
（⼀）申請書。
（二）地質鑽探報告書。
（三）基地實測地形圖。
（四）配置圖。
（五）環地地質圖。
（六）水土保持設施配置圖等相關資料（審查會需

由建築師及專業技師報告）。

解除建築物僅得
配置於坡度30%
以下限制

坡度>30% 配置審查



⼀.本細則依據基隆市政府「93年3月15日基府工管貳字
第 0930026911 號函訂定之」

二 .申請審查案件申請人為該件案件之起造人，申請審
查時應依據收費標準繳納審查費用。

三.每週⼀至週五掛號之案件，隔週五審查。
四.審查案件為週五上午⼗時於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基隆辦

事處召開，遇特殊情形得另行通知改期召開。
五.申請審查之案件，應自行準備工程圖樣、現況測量圖、

地質鑽探報告、結構平面及計算書……等相關資料。
六 .審查⼩組由建築師及相關技師成員組成，設召集人

⼀位，由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基隆辦事處主任擔任；
各案件審查委員人數，由召集人依基地大⼩規模，
邀請相關技師公會派員會同審查，至少三個公會以
上（含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基隆辦事處），且依實施
需要得增加之。

建築之擋土牆作
為建築物外牆共
構使用審查

建築之擋土牆作為建築物外牆共構使用審查

另依97 年 3 月 31 日基府都建貳字第 0970121190 號函
送會議記錄執行方式酌修以利作為後續執行，經與會代
表研商如下：
1. 建築物單 ⼀結構體外牆作為擋土設施使用時，基地最

大高程之高差未超過1.5 公尺者不視為共構，由設計
建築師簽證負責

2. 建築物單⼀結構體外牆作為擋土設施使用時，基地最
大高差超過 1.5 公尺、未達 3.6 公尺者， 由專業技師
簽證，並就共構部分依照相關規定加以檢討分析並簽
證負責。

3.建築物單⼀結構體外牆作為擋土設施使用時，基地最
大高差 3.6 公尺以上者均應委由專業技師公會辦理共
構審查(本市目前委由基隆市建築師公會審查)。



建築之擋土牆作為建築物外牆共構使用審查

建築之擋土牆作
為建築物外牆共
構使用審查報告
書格式

主要的審查內容：
⼀.共構範圍、地質資料
二.建築物與擋土設施共構之安全分析

建議內容如下：
1.建築概要
2.結構系統說明
3.整體結構物穩定分析，尤其針對不平衡土壓

的穩定分析
4.開挖支撐分析

建築物與擋土設施
共構之安全分析為
審查重點



⼀.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規範山坡地申請
建築許可設置擋土設施與地界間維護距離，特
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建築許可設置擋土設施處理維護距離，依
下列規定辦理 ：

(⼀).擋土設施位於上邊坡，坡頂至地界線最⼩維
護距離不得⼩於二公尺。

(二).擋土設施位於下邊坡，坡頂至地界線最⼩維
護距離不得⼩於二公尺。

三. 基地有下列情形之⼀者，免受前點規定限制 ：
(⼀).基地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
(二).擋土設施臨接現有巷道或經指定建築線計畫

道路。
(三).擋土設施高度⼀點五公尺以下。 擋土牆退縮地界

維護距離

擋土設施與地界間維護距離



坡度及地質適宜性評估
應提計畫種類及審議規費

山坡地建築適宜性評估



1. 在地形圖上區劃正方格坵塊，坵塊
(1).每邊⻑不大於25公尺。(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2).邊⻑10公尺或25公尺(水保技術規範規定)
(3).邊⻑10公尺(新北市、臺北市山限區規定)

2.每方格（坵塊）各邊與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數，記於各
方格邊上，再將四邊之交點總和註在方格中間。

3.依交點數與方格邊⻑，求得坵塊內平均坡度(S)或傾斜⾓(θ)

式中，S:方格內平均坡度(%)
Δh:等高線間距(公尺)
L:方格(坵塊)邊⻑(公尺)
n:方格內等高線與方格邊線交點總數和
π:圓周率(3.14)

坡度分析如何計算

100
8

×Δ=
L

hnS π

新北市及臺北市山限區對於坡度分析，原始地形是
非常看重，因此初步評估時應從原始地形坡度分析
著手：
(1).新北市使用88年歷史航照影像圖地形等高線
(2).臺北市使用80年至84年本府航空攝影測量方式

測繪數值地形圖
(3).臺北市法定山坡地多用邊⻑25公尺實測地形



方格內等高線數、交點數與坡度關係

10公尺方格

坡度分析如何計算

等高線數⽬ 交點數 坡度

1 2 7.85% 3條等高線以下，
計容積且得配置
建築物

2 4 15.70%
3 6 23.55%

4 8 31.40% 4條等高線以上，
計容積但不得配
置建築物

5 10 39.25%
6 12 47.10%
7 14 54.95%
8 16 62.80% 8條等高線以上無

容積

方格內等高線數、交點數與坡度關係

25公尺方格
等高線數⽬ 交點數 坡度

1 2 3.14% 9條等高線以下，
計容積且得配置
建築物

2 4 6.28%
. . .
9 18 28.26%
10 20 3.14% 10條等高線以上，

計容積但不得配
置建築物

. . .
17 34 53.38%

18 36 65.52% 18條等高線以上
無容積

超過就不能
配置建築

超過就不能
配置建築



坵塊方格放置建
議與主要等高線
走向平行或垂直

坵塊方格未與主
要等高線走向平
行或垂直會造成
坡度計算失真

方格皆3 級坡 方格變為4 級坡

4 43
3

坡度分析如何計算

常用方格指北時



地質安全評估

⼀般評估時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3章山坡
地建築第262條：山坡地不得開發建築之各項認定基準，
進行地質安全評估
：
1.坡度陡峭者：坵塊圖（25公尺）上平均坡度超過30%以

上。
2.平面型地滑之波及範圍不得開發建築。

3.有滑動之虞者：
(1).順向坡，層理或其他不連續面發達，其傾⾓大於20

度，且有自由端，基地面在最低潛在滑動面外側地
區。

(2).在預定基礎面下，有效應力深度內RQD⼩於25%，
且其下坡原地形坡度超過55%，坡⻑30公尺者，距
坡緣距離等於坡⻑之範圍，原地形呈明顯階梯狀者，
坡⻑自下段階地之上坡腳起算。



地質安全評估

⼀般評估時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3章山坡
地建築第262條：山坡地不得開發建築之各項認定基準，
進行地質安全評估：

3.有滑動之虞者：
(1).順向坡，層理或其他不連續面發達，其傾⾓大於20

度，且有自由端，基地面在最低潛在滑動面外側地
區。

(2).在預定基礎面下，有效應力深度內RQD⼩於25%，
且其下坡原地形坡度超過55%，坡⻑30公尺者，距
坡緣距離等於坡⻑之範圍，原地形呈明顯階梯狀者，
坡⻑自下段階地之上坡腳起算。

4.活動斷層
(1).歷史地震規模 M ≧7，斷層帶二外側邊各100公尺內

不得開發建築。
(2).歷史地震規模 7 ＞M ≧6，斷層帶二外側邊各50公尺

內不得開發建築。
(3).歷史地震規模 M＜6或無紀錄者，斷層帶二外側邊各

30公尺內不得開發建築。



地質安全評估

⼀般評估時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3章山坡
地建築第262條：山坡地不得開發建築之各項認定基準，
進行地質安全評估：

5.有危害安全之坑道：
(1).在地下坑道頂部之地面，有與坑道關連之裂隙或沈陷

現象者，其分佈寬度二側各⼀倍之範圍。
(2).建築基礎(含樁基)面下之坑道頂覆蓋層中：

A.RQD≧75%，坑道頂至建築基礎之厚度＜10×坑道
最大內徑。

B.50%≦RQD＜75%，坑道頂至建築基礎面之厚度＜
20×坑道最大內徑。

C.RQD＜50%，坑道頂至建築基礎之厚度＜30×坑道
最大內徑。

6.廢土堆區內不得開發為建築用地，但基礎穿越廢土堆者
不在此限



地質安全評估

⼀般評估時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3章山坡
地建築第262條：山坡地不得開發建築之各項認定基準，
進行地質安全評估：

7.河岸侵蝕、向源侵蝕：
(1).自然河岸高度超過5公尺以上，不得開發建築範圍：

A.θ≧60∘，砂礫層，岸高(H)×1。
B.θ≧60∘，岩盤，岸高(H)×2/3。
C.45∘≦θ＜60∘，砂礫層，岸高(H)×2/3。
D.45∘≦θ＜60∘，岩盤，岸高(H)×1/2。
E.θ＜45∘，砂礫層，岸高(H)×1/2。
F.θ＜45∘，岩盤，岸高(H)×1/3。

(2).上列範圍內已有平行於河岸之裂隙出現者，則自裂
隙之內緣起算。

8.洪患，過去洪水災害記錄顯示其周期少於10年之範圍。

9.斷崖：
(1).斷崖上下各2倍於斷崖高度之水平距離。
(2).地質上或設有適當擋土設施並經當地建築主管機關

認為安全無礙者，不在此限



有關地質安全評估-最重要的先查詢地質調查與礦業管理中心 地質資料整合查詢
https://geomap.gsmma.gov.tw/gwh/gsb97-1/sys8a/t3/index1.cfm

地質安全評估

地質敏感區位

順向坡區位



新北市案件則建議至建照科申請
環境地質三圖

1.斷層
2.順向坡
3.礦坑
4.河岸侵蝕
5.土石流潛勢溪流

均有做標示，可做為基本評估依據

地質安全評估



坡度及地質適宜性評估
應提計畫種類及審議規費

山坡地建築適宜性評估



⼀、 執照申請階段
1.建築執照申請(及相關所需報告)及監造
2.地形測量費 (依規定需測繪至地界外20m)
3.地質鑽探報告(孔數必需同時符合水保及建照申請要求)
4.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山坡地面積> 1公頃)
5.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臺北市山限區適用、需另做水土保持規劃書)
6.水土保持計畫
7.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
(建築基地>3000m2，新北市若不符合查核表規定需提⼀類坡審)

8.既有擋土設施鑑定費
9.建築擋土牆共構審查 (基隆山坡地)

二、使用執照階段
1.水土保持設施監造及完工申請
2.基地構造與設施⻑期管理維護計劃說明書

山坡地建築開發應提計畫種類



⼀、報告審議規費
1.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收費辦法)
2.臺北市山限區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收費辦法)
3.水土保持計畫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收費標準)
4.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新北市)
5.建築擋土牆共構審查 (基隆市山坡地建築之擋土牆做為建築物外牆共構使用審

查收費標準 )

二、施工階段
1.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約公告地價 6~11%)
2.水土保持施工保證金

完工可申請退回

山坡地建築開發所需費用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收費辦法

第三條 申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以下
簡稱都審）之案件，審議費 收費基準如下：

⼀、適用⼀般審議程序者：新臺幣八萬五千元。
二、適用專案審議程序者：新臺幣八萬元。
三、適用簡化審議程序者：新臺幣四萬五千元。
四、經臺北市政府核定之都審案提請變更設計或有臺

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
（以下簡稱審議規則）第七條第五項規定都審
核定函失其效力而須再次申請都審之案件，依其
適用之審議程序，按 前三款規定計收。但經臺
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
認定與原核定案無變更或變異幅度不大者，收取
新臺幣⼀萬元。

五、依審議規則第四條規定申請先行審查者：新臺幣
四萬五千元。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收費標準

第二條 水土保持計畫之審查費額如下：
⼀、計畫面積未滿○．○五公頃者：新臺幣二萬四千

元。
二、計畫面積○．○五公頃以上未滿○．二公頃者：

新臺幣六萬元。
三、計畫面積○．二公頃以上未滿○．五公頃者：新

臺幣九萬六千元。
四、計畫面積○．五公頃以上⼀公頃以下者：新臺幣

⼗八萬元。
五、計畫面積超過⼀公頃未滿⼗公頃者：另將超過⼀

公頃部分，每公頃增收新臺幣九千六百元，未滿
⼀公頃部分，以⼀公頃計。

六、計畫面積⼗公頃以上者：另將超過⼗公頃部分，
每公頃增收新臺幣六千元，未滿⼀公頃部分，以
⼀公頃計。

計畫、報告審議規費



新北市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案件收費標準

第三條 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案件之收費標準如下：
⼀、第⼀類審查：每案審查費為新臺幣二萬元。
二、第二類審查：每案審查費為新臺幣六萬元。
前項審查費，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繳納，屆期未
繳納者，不予審查， 並退回申請資料。

第四條 新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申請山坡地雜項執
照審查案件，免收審查費。 完成山坡地雜項執
照審查之案件，經主管機關認定有重新審查必要
者，減 半收費。

計畫、報告審議規費

臺北市、基隆市
加強坡審均無收
取審查規費



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

第3條 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應依本辦法繳交山坡
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以下簡稱回饋金）：

1.探礦、採礦、鑿井、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
2.興修鐵路、公路、市區道路或供運輸用之水路。
3.興建農舍。
4.興建農業設施。
5.興辦休閒農場。
6.設置公園、運動場或高爾夫球場。
7.開發遊憩用地。
8.設置殯葬設施。
9.設置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之收容處理場所。

10.設置處理廢棄物設施。
11.設置點狀或線狀之公用事業設施。
12.設置路外停車場或駕訓場。
13.除前⼗二款規定外，從事須申請建造執照之山坡地

建築行為。
1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

計畫、報告審議規費

第7條 山坡地之開發利用，有下列情形之⼀者，免繳交
回饋金：

1.已依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產業創新條例辦理土地捐贈國有或繳交回
饋金。

2.已依森林法第四⼗八條之⼀第⼀項第⼀款、第四款提撥造林基金。
3.由中央、地方各級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或學校興辦。
4.已依本辦法繳交回饋金之土地面積。
5.屬改建、修建或增加原建築高度之增建行為。
6.屬增加原建築面積之增建行為，其增建面積以外之土地面積。
7.興建農舍之農舍用地面積以外，維持作農業使用之土地面積。
8.興建農業設施之建築面積以外，維持作農業使用之土地面積。
9.前款建築面積內，屬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三條第⼀項第⼀款或第⼗六條第⼀項第⼀款之面積。
10.興辦休閒農場之建築面積以外，維持作農業使用之土地面積。
11.無償提供公共使用之計畫道路之土地面積。
12.由農村再生中央主管機關補助設置之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之土地面

積。
13.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於休閒農業區內設置供公共使用之休閒農業

設施之土地面積。
14.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所致，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為實施災

害復原重建或其他為安置受災⺠眾之行為。
15.已依農業發展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繳交相當回饋性質之金錢或代金之

土地面積。
16.原住⺠於原住⺠保留地或部落範圍內，依法申請自用住宅興建之建築

基地面積，其得免繳交之面積上限為三百三⼗平方公尺，且⼀人以⼀
次為限。



計畫、報告審議規費

第5條 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依其開發利用程度之類別，
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面
積與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百分之六至百分之⼗
二計算，其計算方式如附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洽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山坡地開發利用
行為之地區，認定已從事公益性綠覆補償行為，
並達環境保護目的者，其計算回饋金之乘積比率
得予酌減。
無公告土地現值者，以毗鄰或鄰近之公告土地現
值計算。
地方主管機關接獲第⼀項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通知後，應依附表計算回
饋金金額，並通知回饋金繳交義務人於⼀個月內
⼀次繳交。

申請建造執照之山坡地建築行為
回饋金之計算方式：
建築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11%+
建築面積以外面積(空地面積)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6%



水土保持保證金繳納及保管運用辦法

第2條 水土保持保證金（以下簡稱保證金）依主管機關
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總工程造價之⼀定比例額度
計算；其應繳納之比例額度如下：

1.探礦、採礦及其鑿井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為百分
之三⼗。

2.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取土石：為百分之三⼗。
3.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修建鐵路、公路、溝渠或農路

以外之其他道路：為百分之二⼗。
4.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開發建築用地：為百分之三⼗。
5.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開發高爾夫球場、堆積土石或

處理廢棄物：為百分之四⼗。
6.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設置公園、墳墓、遊憩用地、

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或其他開挖整地：為百分
之二⼗。

7.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為百分之二
⼗。

前項水土保持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分期施工者，其保
證金，依核定之各期水土保持計畫工程造價之⼀定比
例額度計算。
前二項應繳保證金之數額，計算至新臺幣萬元為止，
未滿萬元部分不計。

第9條 保證金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應⼀次無息發還：
1.主管機關核發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者。

計畫、報告審議規費



THANKS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